
 - 1 - 

 
 
 

 
 

 

 
 

 

 

 

各市州工信局：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

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4〕19号）精神，按照全国

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印发的《电动自行车锂

离子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指南》《电动自行车锂离子电池健康评

估及报废回收专项行动方案》及《<电动自行车锂离子电池回收利

用体系建设指南>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有关要求，

现就组织电动自行车相关生产企业（整车生产企业、电池生产企

业、锂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做好废旧锂电池回收和利用工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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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通知如下： 

一、积极履行部门职能职责 

2025年12月3日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安全隐患全链

条整治工作专班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锂离子电池

健康评估及报废回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湘电专班办函〔2025〕

59号）明确，工信部门负责指导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电动自行

车锂离子电池生产企业，规范开展回收服务；指导废旧动力电池

综合利用企业参与回收网络建设。各市州工信局要根据工信部门

职能职责，做好相关组织协调服务工作，积极指导电动自行车相

关生产企业做好废旧锂电池回收和利用相关工作，切实完成整治

工作任务，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及时督促开展回收服务 

根据全国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工作要

求，我厅已于11月27日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向省内外主要电动自

行车整车生产企业、电池生产企业及时传达《实施细则》有关精

神，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并要求各企业明确专人负责湖南区域

废旧电池回收工作（名单见附件）。 

各市州工信局要按照《实施细则》及《湖南省电动自行车锂

离子电池健康评估及报废回收专项行动方案》（湘电专班办函

〔2025〕44号）要求，推动相关生产企业进一步落实我厅会议要

求，在本市州提供回收服务。一是推动在本市州有销售的省内外

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在本市州建设市级回收网点（或以其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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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回收服务），于2025年12月20日前完成；二是组织县市区工信

部门推动在本地销量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在各县市区建设

回收网点（或以其他形式提供回收服务），于2026年1月20日前完

成；三是要引导废旧锂电池综合利用企业积极参与回收服务网点

建设，做好回收、利用环节的衔接，合规利用回收的废旧电池。 

三、协调推动多方同向发力 

各市州工信局要及时将工作推进情况向各市州全链条整治工

作专班报告。对相关生产企业建设的回收服务网点，要及时报请

各市州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或市州政府）统筹协调应急、消防、

住建、生态环境等部门对相关网点进行检查验收。对拒绝在本地

区提供回收服务或行动迟缓的外省生产企业，可报请各市州专班

（或市州政府）统筹相关职能部门依法依规对其在本地区的销售

企业进行协调处理。对协调处理后仍拒绝提供回收服务的省外电

动自行车相关生产企业，由各市州工信局汇总报我厅，我厅将视

情报请工信部等国家相关部委依法依规进行统筹协调处理。 

四、坚决落实相关工作要求 

1、科学确定回收服务形式。根据国家专班印发的《电动自行

车锂离子电池健康评估及报废回收专项行动方案》《电动自行车锂

离子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指南》及《实施细则》，回收模式包括

但不限于推动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通过自建、委托等方式建设回

收网络，电动自行车锂离子电池生产企业与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

合作建设回收网络，依托现有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或组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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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后服务网点、机动车拆解企业、第三方回收企业（机构）、锂

离子电池综合利用企业等构建回收网络，提供合规安全回收服务。

各市州工信局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引导相关生产企业合理确

定提供回收服务的形式，避免重复建设，增加企业负担。 

2、积极落实有关技术要求。各市州工信局要根据各地实际情

况，引导企业合理选择建设的回收服务网点类型（暂存点、集中

贮存点），并落实《实施细则》相关技术要求。要报请各市州工作

专班（或市州政府）协调相关部门指导电动车生产企业严格按照

《实施细则》有关安全、消防、环保、运输等有关要求，建设和

运营回收服务网点，提供合规回收服务。 

3、及时报送工作进展信息。请各市州工信局分别于2025年12

月30日前、2026年1月30日前分两批向我厅报送本地区指导相关生

产企业建设回收服务网点情况（联系人：匡夏炎，0731-88955372）。 

 

附件：电动自行车相关生产企业负责回收利用工作联系人名单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5年12月8日 

 

抄送：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 

相关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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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品牌 类型 联系人 电话 

1 爱玛 整车生产企业 黄祥飞 15616730011 

2 台铃 整车生产企业 汪文俊 18912358961 

3 绿源 整车生产企业 毛潮镇 13586985055 

4 新日 整车生产企业 刘传冬 13951571001 

5 极核 整车生产企业 徐笑冬 15225210364 

6 立马 整车生产企业 彭世国 13738671222 

7 雅迪 整车生产企业 邱莹莹 13656192384 

8 小刀 整车生产企业 王祖超 15852558040 

9 五星钻豹 整车生产企业 彭伟 18008406666 

10 五羊本田 整车生产企业 冯卫中 13500010555 

11 九号 整车生产企业 吴新春 13360543326 

12 金箭 整车生产企业 李育红 18222148777 

13 小牛 整车生产企业 冯海亮 15211050893 

14 乖乖兔 整车生产企业 刘敏 13507324019 

15 星恒 电池生产企业 姚征言 13906215160 

16 新能安 电池生产企业 黎培 13652521545 

17 亿纬锂能 电池生产企业 石昌毅 13972255418 
 


